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2號

原      告  曾文傑   

            曾裕龍 

被      告  蔡秀瑛 

            莊順富 

            李怡萱 

            吳再貴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曾文傑為屏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

人，系爭土地上原有原告曾文傑(父)、曾裕龍(子)(2人下合

稱原告，分稱其名)共同搭建之未辦保存登記鋼架建物數座

(下稱系爭鋼構建物，照片如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

頁所示)，原告為系爭鋼構建物之分別共有人。緣被告蔡秀

瑛於民國111年間因擬向原告曾文傑購入系爭土地，隨即透

過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向原告曾文傑要約，雙方嗣會同土地代

書即被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

賣契約)，雙方約定由原告曾文傑以新臺幣(下同)1,004萬元

出售系爭土地與被告蔡秀瑛，地上物權利亦一併移轉交付予

被告蔡秀瑛，被告蔡秀瑛於締約當日即給付第1期款項100萬

元至雙方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嗣於被告蔡秀瑛籌措尾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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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於系爭買賣契約價金尚未給付完畢前之112年1月17

日，被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未經徵得原告同意，竟共

同指示吊車司機即被告吳再貴於當日駕駛吊車等重型機具，

逕行拆毀系爭鋼構建物殆盡(下稱系爭拆除事件)，被告吳再

貴嗣更將該殘餘之鋼材悉數變賣後將價金所得侵占入己，被

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吳再貴4人(下合稱被告，分稱

其名)，自對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

之毀損建物共同侵權行為，並致原告因而受有200萬元之系

爭鋼構建物價值損害，即應令被告連帶賠償之。

　㈡又系爭買賣契約於履約期間，因被告蔡秀瑛個人貸款條件不

佳，始終未能籌得足額之買賣價金，足見，被告蔡秀瑛顯係

有意訛詐原告曾文傑而締約，目的在誆騙伊過戶系爭土地至

被告蔡秀瑛名下，所為實不足取，嗣雙方雖於112年7月5日

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蔡秀瑛

之事由致無法履約，原告曾文傑依約自有權利主張沒收被告

蔡秀瑛已給付之價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台幣200萬元。②被告蔡

秀瑛應給付原告曾文傑新台幣10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3人：本件確如原告所述，被告蔡

秀瑛係經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及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協助，

於111年12月28日由被告蔡秀瑛與原告曾文傑簽立系爭買賣

契約購買系爭土地。惟因系爭土地均為農地性質，並其上有

原告搭建之系爭鋼構建物坐落，如此不符農地農用情形，即

無從減免過戶時之土地增值稅約55萬元。為此，買賣雙方即

於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經協議，委由被告莊順富雇請吊車司

機即被告吳再貴於112年1月17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拆除系爭

鋼構建物以符農地農用規定而可免除稅賦，雇工拆除之費用

則以拆除後鋼材交由被告吳再貴回收變賣抵償之，原告對此

亦有同意，本件始生系爭拆除事件，此亦有被告李怡萱代買

賣雙方向○○鄉公所申請農地農用證明可稽，可見案發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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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經雙方合意後，被告莊順富始會委請被告吳再貴到場施

工。嗣後系爭買賣契約因買方即被告蔡秀瑛申辦貸款成數未

如預期，即興解約之念頭，並經原告曾文傑同意後，雙方合

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曾文傑亦同意買

方即被告蔡秀瑛領回已匯款至履約保證帳戶之全部買賣價

金，原告亦同時支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10萬元，雙方解約當

時氣氛尚稱融洽，未見原告就此有何主張，係直至本件原告

起訴後，被告方知有本件爭議存在。查本件既經原告同意於

案發時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自無侵權行為可言，即不負

損害賠償之責；且被告李怡萱僅為本件交易之代書，系爭拆

除事件與伊更屬無涉，原告主張被告李怡萱負連帶損害賠償

之責，應有誤會。再原告曾文傑與被告蔡秀瑛既已合意解除

系爭買賣契約而如上述，雙方並已約明不得本於契約關係互

相求償，且上開約定亦形諸文字而載明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

上，從而原告曾文傑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違約金100萬元

云云，亦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經查，系爭土地於000年00月間原為原告曾文傑所有，系爭

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系爭土地上於

000年00月間有系爭鋼構建物數座坐落，係原告分別共有，

鋼構建物外觀即如卷附兩造提出之照片所示；原告曾文傑於

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蔡秀瑛訂立系爭買賣契約，雙方嗣合

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

莊順富仲介而訂立，被告李怡萱擔任系爭買賣契約之代書；

系爭鋼構建物係於112年1月17日由被告莊順富委由被告吳再

貴雇工拆除，拆除後所遺鋼材由被告吳再貴變賣後收取價

金，原告未支付拆除工程費用；系爭買賣契約前經被告李怡

萱於112年4月24日向○○鄉公所申請「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

明書」，並於112年5月3日交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試算後，

認定系爭買賣契約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0元；原告前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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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起刑事詐欺、毀壞他人建築物、恐嚇危害安全等告訴，

嗣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偵辦後，以113

年度偵字第10032號為被告均不起訴之處分，案經原告再議

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

0號駁回原告再議聲請而告確定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

中無爭執外，並有卷附系爭鋼構建物照片數幀(本院卷第71

至73頁、255、283頁)、屏東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

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

第2460號處分書(本院卷第123至130頁)、系爭買賣契約書影

本(本院卷第149至161頁)、屏東縣○○鄉公所都市區域內使

用分區證明書(本院卷第195頁)、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及異

動索引(本院卷第197至219頁)、屏東縣○○鄉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及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土

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等

可稽，上情自堪信屬實。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

應為：㈠被告本件所為拆除系爭鋼構建物，是否應就原告負

故意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00萬

元是否有據？㈡原告主張被告蔡秀瑛應給付違約金100萬

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連帶給付原告20

0萬元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鋼構建物未經被告蔡秀瑛依

約給付價金完畢，即由被告雇工拆除，顯與約定意旨未符，

被告未經徵得原告之同意即行拆除，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之共同侵權行為，即應連帶負損害賠

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而查：

　　⒈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農業區，有土地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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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證明可參(本院卷第195頁參照)，又本件前據代書即被

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買賣雙方締約後之000年0月

間，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參照)，及向縣府財稅局申請試算本

件交易之土地增值稅而獲開立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

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參照)。從而被告辯稱，案

發當時係經買賣雙方協議為免除繳納本件交易土地增值

稅，始有系爭拆除事件發生等節，尚非無據。

　　⒉系爭拆除事件依據原告主張，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即

系爭買賣契約111年12月28日締約後之數週，並被告李怡

萱嗣於112年4月24日前後，分向○○鄉公所、縣府財稅局

申請前揭農地農用證明書、土地交易增值稅免稅試算業說

明如上，除前開作業時序核與一般交易常情並無顯然扞格

之處外，果若買賣雙方就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時即存有重

大爭議，被告李怡萱擔任本件交易代書，衡情豈會不知前

開爭議已生？又有何理由仍就本件買賣交易續為前揭土地

增值稅減免之作業？足見112年1月17日系爭拆除事件應係

事前已獲原告同意始生此情，為合乎常情。

　　⒊原告前就本件所涉毀損建築物(即系爭鋼構建物)另向屏東

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嗣該署偵辦後，認本件案發時應係

原告同意及被告為符農地農用減免稅捐，致而有系爭拆除

事件發生，即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曾文傑再議後，

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維持原處分結果而駁回再議

聲請，有如前述；益可佐證，本件案發時，被告並無對原

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之主觀意思存在，本件當係買賣雙方就

此原有共識後，被告莊順富始會雇請被告吳再貴至現場拆

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主觀上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

　　⒋且查，系爭買賣契約嗣於締約後約半年，即000年0月間，

買方即被告蔡秀瑛因故已生解約念頭，被告蔡秀瑛即與原

告曾文傑商談解約事宜，雙方嗣會同被告莊順富、李怡萱

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買賣雙方於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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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原本第12條特約事項空白處，另約明以：「買賣

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同意無條件解除本買賣契約，因係雙

方合意解除，未來不得再對彼此、代書方、仲介方有其他

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買方已付之款項返還予買方，其

他期間衍生之代書費、規費稅費、仲介費，均各自負擔，

本契約內容亦失其效力。」等語(本院卷第153頁下方參

照)，原告曾文傑嗣亦同意給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用10萬

元等節，兩造就此並無爭執，且有前開契約影本在卷可

參，足見其實。又原告曾文傑復於112年7月6日合意與原

告蔡秀瑛簽立「解約暨終止履約保證協議書」(本院卷第1

61至162頁參照)1紙，同意被告蔡秀瑛得領回已給付至第

一建經履約保證專戶之全部價金604萬元，亦有前開協議

書影本可稽，亦堪認定為真。依上可知，本件買賣雙方於

112年7月5日合意解約時，氣氛應尚稱融洽，且系爭拆除

事件於解約當下應非爭端已生，否則原告曾文傑豈有完全

配合買方無條件解約，並同意被告蔡秀瑛領回全額買賣價

金暨給付仲介費用與被告莊順富，而不當場主張抵銷、扣

抵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理？在在可見，系爭拆除事件於案

發當時應有獲原告首肯而後方予拆除無誤，則本件被告自

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況依前揭買賣雙方112年7月5日解

約約定意旨，雙方既已約明：不得再向賣方、代書方及仲

介方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等語，原告本件自已無

從再向被告請求連帶給付因系爭買賣關係所衍生之系爭拆

除事件相關金額，為合乎前開約定意旨。

　　⒌綜上所述，本件應認系爭拆除事件發生時，被告曾獲原告

同意後始行拆除系爭鋼構建物無訛，被告並無共同侵權行

為主觀意思，自無不法侵害可言，復原告於解約時亦同意

不再向被告主張本件買賣契約相關責任，起訴請求被告應

連帶給付損害賠償金額200萬元，尚嫌無據。

　㈡原告曾文傑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部分：

　　查買賣雙方已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復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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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約定不再互就對方本於本契約關係有所主張(求償)，有如

前述，則本件原告曾文傑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蔡秀瑛本於系爭

買賣契約主張若何權利。起訴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

0萬元云云，同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系爭鋼構建物之損失200萬元，另原告曾文傑本於系爭買賣

契約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100萬元違約金，均無理由，不

應准許，起訴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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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2號
原      告  曾文傑   
            曾裕龍  
被      告  蔡秀瑛  
            莊順富  
            李怡萱  
            吳再貴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曾文傑為屏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系爭土地上原有原告曾文傑(父)、曾裕龍(子)(2人下合稱原告，分稱其名)共同搭建之未辦保存登記鋼架建物數座(下稱系爭鋼構建物，照片如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頁所示)，原告為系爭鋼構建物之分別共有人。緣被告蔡秀瑛於民國111年間因擬向原告曾文傑購入系爭土地，隨即透過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向原告曾文傑要約，雙方嗣會同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雙方約定由原告曾文傑以新臺幣(下同)1,004萬元出售系爭土地與被告蔡秀瑛，地上物權利亦一併移轉交付予被告蔡秀瑛，被告蔡秀瑛於締約當日即給付第1期款項100萬元至雙方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嗣於被告蔡秀瑛籌措尾款過程中，於系爭買賣契約價金尚未給付完畢前之112年1月17日，被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未經徵得原告同意，竟共同指示吊車司機即被告吳再貴於當日駕駛吊車等重型機具，逕行拆毀系爭鋼構建物殆盡(下稱系爭拆除事件)，被告吳再貴嗣更將該殘餘之鋼材悉數變賣後將價金所得侵占入己，被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吳再貴4人(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自對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之毀損建物共同侵權行為，並致原告因而受有200萬元之系爭鋼構建物價值損害，即應令被告連帶賠償之。
　㈡又系爭買賣契約於履約期間，因被告蔡秀瑛個人貸款條件不佳，始終未能籌得足額之買賣價金，足見，被告蔡秀瑛顯係有意訛詐原告曾文傑而締約，目的在誆騙伊過戶系爭土地至被告蔡秀瑛名下，所為實不足取，嗣雙方雖於112年7月5日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蔡秀瑛之事由致無法履約，原告曾文傑依約自有權利主張沒收被告蔡秀瑛已給付之價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台幣200萬元。②被告蔡秀瑛應給付原告曾文傑新台幣10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3人：本件確如原告所述，被告蔡秀瑛係經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及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協助，於111年12月28日由被告蔡秀瑛與原告曾文傑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惟因系爭土地均為農地性質，並其上有原告搭建之系爭鋼構建物坐落，如此不符農地農用情形，即無從減免過戶時之土地增值稅約55萬元。為此，買賣雙方即於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經協議，委由被告莊順富雇請吊車司機即被告吳再貴於112年1月17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拆除系爭鋼構建物以符農地農用規定而可免除稅賦，雇工拆除之費用則以拆除後鋼材交由被告吳再貴回收變賣抵償之，原告對此亦有同意，本件始生系爭拆除事件，此亦有被告李怡萱代買賣雙方向○○鄉公所申請農地農用證明可稽，可見案發當時確實經雙方合意後，被告莊順富始會委請被告吳再貴到場施工。嗣後系爭買賣契約因買方即被告蔡秀瑛申辦貸款成數未如預期，即興解約之念頭，並經原告曾文傑同意後，雙方合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曾文傑亦同意買方即被告蔡秀瑛領回已匯款至履約保證帳戶之全部買賣價金，原告亦同時支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10萬元，雙方解約當時氣氛尚稱融洽，未見原告就此有何主張，係直至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方知有本件爭議存在。查本件既經原告同意於案發時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自無侵權行為可言，即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且被告李怡萱僅為本件交易之代書，系爭拆除事件與伊更屬無涉，原告主張被告李怡萱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應有誤會。再原告曾文傑與被告蔡秀瑛既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如上述，雙方並已約明不得本於契約關係互相求償，且上開約定亦形諸文字而載明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上，從而原告曾文傑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違約金100萬元云云，亦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經查，系爭土地於000年00月間原為原告曾文傑所有，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系爭土地上於000年00月間有系爭鋼構建物數座坐落，係原告分別共有，鋼構建物外觀即如卷附兩造提出之照片所示；原告曾文傑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蔡秀瑛訂立系爭買賣契約，雙方嗣合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莊順富仲介而訂立，被告李怡萱擔任系爭買賣契約之代書；系爭鋼構建物係於112年1月17日由被告莊順富委由被告吳再貴雇工拆除，拆除後所遺鋼材由被告吳再貴變賣後收取價金，原告未支付拆除工程費用；系爭買賣契約前經被告李怡萱於112年4月24日向○○鄉公所申請「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明書」，並於112年5月3日交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試算後，認定系爭買賣契約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0元；原告前就被告提起刑事詐欺、毀壞他人建築物、恐嚇危害安全等告訴，嗣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偵辦後，以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為被告均不起訴之處分，案經原告再議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號駁回原告再議聲請而告確定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外，並有卷附系爭鋼構建物照片數幀(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頁)、屏東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號處分書(本院卷第123至130頁)、系爭買賣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149至161頁)、屏東縣○○鄉公所都市區域內使用分區證明書(本院卷第195頁)、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97至219頁)、屏東縣○○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及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等可稽，上情自堪信屬實。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被告本件所為拆除系爭鋼構建物，是否應就原告負故意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00萬元是否有據？㈡原告主張被告蔡秀瑛應給付違約金100萬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鋼構建物未經被告蔡秀瑛依約給付價金完畢，即由被告雇工拆除，顯與約定意旨未符，被告未經徵得原告之同意即行拆除，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之共同侵權行為，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而查：
　　⒈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農業區，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可參(本院卷第195頁參照)，又本件前據代書即被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買賣雙方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參照)，及向縣府財稅局申請試算本件交易之土地增值稅而獲開立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參照)。從而被告辯稱，案發當時係經買賣雙方協議為免除繳納本件交易土地增值稅，始有系爭拆除事件發生等節，尚非無據。
　　⒉系爭拆除事件依據原告主張，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即系爭買賣契約111年12月28日締約後之數週，並被告李怡萱嗣於112年4月24日前後，分向○○鄉公所、縣府財稅局申請前揭農地農用證明書、土地交易增值稅免稅試算業說明如上，除前開作業時序核與一般交易常情並無顯然扞格之處外，果若買賣雙方就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時即存有重大爭議，被告李怡萱擔任本件交易代書，衡情豈會不知前開爭議已生？又有何理由仍就本件買賣交易續為前揭土地增值稅減免之作業？足見112年1月17日系爭拆除事件應係事前已獲原告同意始生此情，為合乎常情。
　　⒊原告前就本件所涉毀損建築物(即系爭鋼構建物)另向屏東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嗣該署偵辦後，認本件案發時應係原告同意及被告為符農地農用減免稅捐，致而有系爭拆除事件發生，即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曾文傑再議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維持原處分結果而駁回再議聲請，有如前述；益可佐證，本件案發時，被告並無對原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之主觀意思存在，本件當係買賣雙方就此原有共識後，被告莊順富始會雇請被告吳再貴至現場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主觀上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
　　⒋且查，系爭買賣契約嗣於締約後約半年，即000年0月間，買方即被告蔡秀瑛因故已生解約念頭，被告蔡秀瑛即與原告曾文傑商談解約事宜，雙方嗣會同被告莊順富、李怡萱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買賣雙方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第12條特約事項空白處，另約明以：「買賣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同意無條件解除本買賣契約，因係雙方合意解除，未來不得再對彼此、代書方、仲介方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買方已付之款項返還予買方，其他期間衍生之代書費、規費稅費、仲介費，均各自負擔，本契約內容亦失其效力。」等語(本院卷第153頁下方參照)，原告曾文傑嗣亦同意給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用10萬元等節，兩造就此並無爭執，且有前開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足見其實。又原告曾文傑復於112年7月6日合意與原告蔡秀瑛簽立「解約暨終止履約保證協議書」(本院卷第161至162頁參照)1紙，同意被告蔡秀瑛得領回已給付至第一建經履約保證專戶之全部價金604萬元，亦有前開協議書影本可稽，亦堪認定為真。依上可知，本件買賣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約時，氣氛應尚稱融洽，且系爭拆除事件於解約當下應非爭端已生，否則原告曾文傑豈有完全配合買方無條件解約，並同意被告蔡秀瑛領回全額買賣價金暨給付仲介費用與被告莊順富，而不當場主張抵銷、扣抵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理？在在可見，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當時應有獲原告首肯而後方予拆除無誤，則本件被告自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況依前揭買賣雙方112年7月5日解約約定意旨，雙方既已約明：不得再向賣方、代書方及仲介方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等語，原告本件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請求連帶給付因系爭買賣關係所衍生之系爭拆除事件相關金額，為合乎前開約定意旨。
　　⒌綜上所述，本件應認系爭拆除事件發生時，被告曾獲原告同意後始行拆除系爭鋼構建物無訛，被告並無共同侵權行為主觀意思，自無不法侵害可言，復原告於解約時亦同意不再向被告主張本件買賣契約相關責任，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損害賠償金額200萬元，尚嫌無據。
　㈡原告曾文傑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部分：
　　查買賣雙方已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復雙方約定不再互就對方本於本契約關係有所主張(求償)，有如前述，則本件原告曾文傑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蔡秀瑛本於系爭買賣契約主張若何權利。起訴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云云，同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鋼構建物之損失200萬元，另原告曾文傑本於系爭買賣契約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100萬元違約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起訴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2號
原      告  曾文傑   
            曾裕龍  
被      告  蔡秀瑛  
            莊順富  
            李怡萱  
            吳再貴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曾文傑為屏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均為○○
    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系爭土
    地上原有原告曾文傑(父)、曾裕龍(子)(2人下合稱原告，分
    稱其名)共同搭建之未辦保存登記鋼架建物數座(下稱系爭鋼
    構建物，照片如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頁所示)，原
    告為系爭鋼構建物之分別共有人。緣被告蔡秀瑛於民國111
    年間因擬向原告曾文傑購入系爭土地，隨即透過仲介即被告
    莊順富向原告曾文傑要約，雙方嗣會同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
    萱於111年12月28日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雙
    方約定由原告曾文傑以新臺幣(下同)1,004萬元出售系爭土
    地與被告蔡秀瑛，地上物權利亦一併移轉交付予被告蔡秀瑛
    ，被告蔡秀瑛於締約當日即給付第1期款項100萬元至雙方約
    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嗣於被告蔡秀瑛籌措尾款過程中，於系
    爭買賣契約價金尚未給付完畢前之112年1月17日，被告蔡秀
    瑛、莊順富、李怡萱未經徵得原告同意，竟共同指示吊車司
    機即被告吳再貴於當日駕駛吊車等重型機具，逕行拆毀系爭
    鋼構建物殆盡(下稱系爭拆除事件)，被告吳再貴嗣更將該殘
    餘之鋼材悉數變賣後將價金所得侵占入己，被告蔡秀瑛、莊
    順富、李怡萱、吳再貴4人(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自對
    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之毀損建物
    共同侵權行為，並致原告因而受有200萬元之系爭鋼構建物
    價值損害，即應令被告連帶賠償之。
　㈡又系爭買賣契約於履約期間，因被告蔡秀瑛個人貸款條件不
    佳，始終未能籌得足額之買賣價金，足見，被告蔡秀瑛顯係
    有意訛詐原告曾文傑而締約，目的在誆騙伊過戶系爭土地至
    被告蔡秀瑛名下，所為實不足取，嗣雙方雖於112年7月5日
    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蔡秀瑛
    之事由致無法履約，原告曾文傑依約自有權利主張沒收被告
    蔡秀瑛已給付之價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台幣200萬元。②被告蔡秀瑛
    應給付原告曾文傑新台幣10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3人：本件確如原告所述，被告蔡秀
    瑛係經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及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協助，於
    111年12月28日由被告蔡秀瑛與原告曾文傑簽立系爭買賣契
    約購買系爭土地。惟因系爭土地均為農地性質，並其上有原
    告搭建之系爭鋼構建物坐落，如此不符農地農用情形，即無
    從減免過戶時之土地增值稅約55萬元。為此，買賣雙方即於
    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經協議，委由被告莊順富雇請吊車司機
    即被告吳再貴於112年1月17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拆除系爭鋼
    構建物以符農地農用規定而可免除稅賦，雇工拆除之費用則
    以拆除後鋼材交由被告吳再貴回收變賣抵償之，原告對此亦
    有同意，本件始生系爭拆除事件，此亦有被告李怡萱代買賣
    雙方向○○鄉公所申請農地農用證明可稽，可見案發當時確實
    經雙方合意後，被告莊順富始會委請被告吳再貴到場施工。
    嗣後系爭買賣契約因買方即被告蔡秀瑛申辦貸款成數未如預
    期，即興解約之念頭，並經原告曾文傑同意後，雙方合意於
    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曾文傑亦同意買方即
    被告蔡秀瑛領回已匯款至履約保證帳戶之全部買賣價金，原
    告亦同時支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10萬元，雙方解約當時氣氛
    尚稱融洽，未見原告就此有何主張，係直至本件原告起訴後
    ，被告方知有本件爭議存在。查本件既經原告同意於案發時
    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自無侵權行為可言，即不負損害賠
    償之責；且被告李怡萱僅為本件交易之代書，系爭拆除事件
    與伊更屬無涉，原告主張被告李怡萱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
    應有誤會。再原告曾文傑與被告蔡秀瑛既已合意解除系爭買
    賣契約而如上述，雙方並已約明不得本於契約關係互相求償
    ，且上開約定亦形諸文字而載明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上，從
    而原告曾文傑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違約金100萬元云云，
    亦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四、經查，系爭土地於000年00月間原為原告曾文傑所有，系爭
    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系爭土地上於00
    0年00月間有系爭鋼構建物數座坐落，係原告分別共有，鋼
    構建物外觀即如卷附兩造提出之照片所示；原告曾文傑於11
    1年12月28日與被告蔡秀瑛訂立系爭買賣契約，雙方嗣合意
    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莊
    順富仲介而訂立，被告李怡萱擔任系爭買賣契約之代書；系
    爭鋼構建物係於112年1月17日由被告莊順富委由被告吳再貴
    雇工拆除，拆除後所遺鋼材由被告吳再貴變賣後收取價金，
    原告未支付拆除工程費用；系爭買賣契約前經被告李怡萱於
    112年4月24日向○○鄉公所申請「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明書」
    ，並於112年5月3日交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試算後，認定系
    爭買賣契約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0元；原告前就被告提起
    刑事詐欺、毀壞他人建築物、恐嚇危害安全等告訴，嗣據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偵辦後，以113年度偵
    字第10032號為被告均不起訴之處分，案經原告再議後，亦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號駁
    回原告再議聲請而告確定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
    執外，並有卷附系爭鋼構建物照片數幀(本院卷第71至73頁
    、255、283頁)、屏東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不起訴
    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
    號處分書(本院卷第123至130頁)、系爭買賣契約書影本(本
    院卷第149至161頁)、屏東縣○○鄉公所都市區域內使用分區
    證明書(本院卷第195頁)、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
    本院卷第197至219頁)、屏東縣○○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及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土地增值稅
    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等可稽，上
    情自堪信屬實。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
    被告本件所為拆除系爭鋼構建物，是否應就原告負故意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00萬元是否有
    據？㈡原告主張被告蔡秀瑛應給付違約金100萬元，是否有理
    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連帶給付原告200
    萬元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鋼構建物未經被告蔡秀瑛依
    約給付價金完畢，即由被告雇工拆除，顯與約定意旨未符，
    被告未經徵得原告之同意即行拆除，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之共同侵權行為，即應連帶負損害賠
    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而查：
　　⒈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農業區，有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可參(本院卷第195頁參照)，又本件前據代書即被告
      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買賣雙方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
      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
      第267至273頁參照)，及向縣府財稅局申請試算本件交易
      之土地增值稅而獲開立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
      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參照)。從而被告辯稱，案發當時
      係經買賣雙方協議為免除繳納本件交易土地增值稅，始有
      系爭拆除事件發生等節，尚非無據。
　　⒉系爭拆除事件依據原告主張，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即
      系爭買賣契約111年12月28日締約後之數週，並被告李怡
      萱嗣於112年4月24日前後，分向○○鄉公所、縣府財稅局申
      請前揭農地農用證明書、土地交易增值稅免稅試算業說明
      如上，除前開作業時序核與一般交易常情並無顯然扞格之
      處外，果若買賣雙方就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時即存有重大
      爭議，被告李怡萱擔任本件交易代書，衡情豈會不知前開
      爭議已生？又有何理由仍就本件買賣交易續為前揭土地增
      值稅減免之作業？足見112年1月17日系爭拆除事件應係事
      前已獲原告同意始生此情，為合乎常情。
　　⒊原告前就本件所涉毀損建築物(即系爭鋼構建物)另向屏東
      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嗣該署偵辦後，認本件案發時應係
      原告同意及被告為符農地農用減免稅捐，致而有系爭拆除
      事件發生，即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曾文傑再議後，
      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維持原處分結果而駁回再議
      聲請，有如前述；益可佐證，本件案發時，被告並無對原
      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之主觀意思存在，本件當係買賣雙方就
      此原有共識後，被告莊順富始會雇請被告吳再貴至現場拆
      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主觀上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
　　⒋且查，系爭買賣契約嗣於締約後約半年，即000年0月間，
      買方即被告蔡秀瑛因故已生解約念頭，被告蔡秀瑛即與原
      告曾文傑商談解約事宜，雙方嗣會同被告莊順富、李怡萱
      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買賣雙方於系爭
      買賣契約原本第12條特約事項空白處，另約明以：「買賣
      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同意無條件解除本買賣契約，因係雙
      方合意解除，未來不得再對彼此、代書方、仲介方有其他
      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買方已付之款項返還予買方，其
      他期間衍生之代書費、規費稅費、仲介費，均各自負擔，
      本契約內容亦失其效力。」等語(本院卷第153頁下方參照
      )，原告曾文傑嗣亦同意給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用10萬元
      等節，兩造就此並無爭執，且有前開契約影本在卷可參，
      足見其實。又原告曾文傑復於112年7月6日合意與原告蔡
      秀瑛簽立「解約暨終止履約保證協議書」(本院卷第161至
      162頁參照)1紙，同意被告蔡秀瑛得領回已給付至第一建
      經履約保證專戶之全部價金604萬元，亦有前開協議書影
      本可稽，亦堪認定為真。依上可知，本件買賣雙方於112
      年7月5日合意解約時，氣氛應尚稱融洽，且系爭拆除事件
      於解約當下應非爭端已生，否則原告曾文傑豈有完全配合
      買方無條件解約，並同意被告蔡秀瑛領回全額買賣價金暨
      給付仲介費用與被告莊順富，而不當場主張抵銷、扣抵本
      件損害賠償金額之理？在在可見，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當
      時應有獲原告首肯而後方予拆除無誤，則本件被告自無共
      同侵權行為可言。況依前揭買賣雙方112年7月5日解約約
      定意旨，雙方既已約明：不得再向賣方、代書方及仲介方
      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等語，原告本件自已無從再
      向被告請求連帶給付因系爭買賣關係所衍生之系爭拆除事
      件相關金額，為合乎前開約定意旨。
　　⒌綜上所述，本件應認系爭拆除事件發生時，被告曾獲原告
      同意後始行拆除系爭鋼構建物無訛，被告並無共同侵權行
      為主觀意思，自無不法侵害可言，復原告於解約時亦同意
      不再向被告主張本件買賣契約相關責任，起訴請求被告應
      連帶給付損害賠償金額200萬元，尚嫌無據。
　㈡原告曾文傑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部分：
　　查買賣雙方已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復雙
    方約定不再互就對方本於本契約關係有所主張(求償)，有如
    前述，則本件原告曾文傑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蔡秀瑛本於系爭
    買賣契約主張若何權利。起訴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
    0萬元云云，同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系爭鋼構建物之損失200萬元，另原告曾文傑本於系爭買賣
    契約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100萬元違約金，均無理由，不
    應准許，起訴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第85條第2項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2號
原      告  曾文傑   
            曾裕龍  
被      告  蔡秀瑛  
            莊順富  
            李怡萱  
            吳再貴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曾文傑為屏東縣○○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系爭土地上原有原告曾文傑(父)、曾裕龍(子)(2人下合稱原告，分稱其名)共同搭建之未辦保存登記鋼架建物數座(下稱系爭鋼構建物，照片如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頁所示)，原告為系爭鋼構建物之分別共有人。緣被告蔡秀瑛於民國111年間因擬向原告曾文傑購入系爭土地，隨即透過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向原告曾文傑要約，雙方嗣會同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雙方約定由原告曾文傑以新臺幣(下同)1,004萬元出售系爭土地與被告蔡秀瑛，地上物權利亦一併移轉交付予被告蔡秀瑛，被告蔡秀瑛於締約當日即給付第1期款項100萬元至雙方約定之履約保證專戶。嗣於被告蔡秀瑛籌措尾款過程中，於系爭買賣契約價金尚未給付完畢前之112年1月17日，被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未經徵得原告同意，竟共同指示吊車司機即被告吳再貴於當日駕駛吊車等重型機具，逕行拆毀系爭鋼構建物殆盡(下稱系爭拆除事件)，被告吳再貴嗣更將該殘餘之鋼材悉數變賣後將價金所得侵占入己，被告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吳再貴4人(下合稱被告，分稱其名)，自對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規定之毀損建物共同侵權行為，並致原告因而受有200萬元之系爭鋼構建物價值損害，即應令被告連帶賠償之。
　㈡又系爭買賣契約於履約期間，因被告蔡秀瑛個人貸款條件不佳，始終未能籌得足額之買賣價金，足見，被告蔡秀瑛顯係有意訛詐原告曾文傑而締約，目的在誆騙伊過戶系爭土地至被告蔡秀瑛名下，所為實不足取，嗣雙方雖於112年7月5日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惟本件顯係可歸責於被告蔡秀瑛之事由致無法履約，原告曾文傑依約自有權利主張沒收被告蔡秀瑛已給付之價金100萬元。
　㈢並聲明：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新台幣200萬元。②被告蔡秀瑛應給付原告曾文傑新台幣10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蔡秀瑛、莊順富、李怡萱3人：本件確如原告所述，被告蔡秀瑛係經仲介即被告莊順富及土地代書即被告李怡萱協助，於111年12月28日由被告蔡秀瑛與原告曾文傑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購買系爭土地。惟因系爭土地均為農地性質，並其上有原告搭建之系爭鋼構建物坐落，如此不符農地農用情形，即無從減免過戶時之土地增值稅約55萬元。為此，買賣雙方即於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經協議，委由被告莊順富雇請吊車司機即被告吳再貴於112年1月17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拆除系爭鋼構建物以符農地農用規定而可免除稅賦，雇工拆除之費用則以拆除後鋼材交由被告吳再貴回收變賣抵償之，原告對此亦有同意，本件始生系爭拆除事件，此亦有被告李怡萱代買賣雙方向○○鄉公所申請農地農用證明可稽，可見案發當時確實經雙方合意後，被告莊順富始會委請被告吳再貴到場施工。嗣後系爭買賣契約因買方即被告蔡秀瑛申辦貸款成數未如預期，即興解約之念頭，並經原告曾文傑同意後，雙方合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原告曾文傑亦同意買方即被告蔡秀瑛領回已匯款至履約保證帳戶之全部買賣價金，原告亦同時支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10萬元，雙方解約當時氣氛尚稱融洽，未見原告就此有何主張，係直至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方知有本件爭議存在。查本件既經原告同意於案發時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自無侵權行為可言，即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且被告李怡萱僅為本件交易之代書，系爭拆除事件與伊更屬無涉，原告主張被告李怡萱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應有誤會。再原告曾文傑與被告蔡秀瑛既已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如上述，雙方並已約明不得本於契約關係互相求償，且上開約定亦形諸文字而載明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上，從而原告曾文傑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違約金100萬元云云，亦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吳再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經查，系爭土地於000年00月間原為原告曾文傑所有，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都市計畫農業區用地，系爭土地上於000年00月間有系爭鋼構建物數座坐落，係原告分別共有，鋼構建物外觀即如卷附兩造提出之照片所示；原告曾文傑於111年12月28日與被告蔡秀瑛訂立系爭買賣契約，雙方嗣合意於112年7月5日解除系爭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係經被告莊順富仲介而訂立，被告李怡萱擔任系爭買賣契約之代書；系爭鋼構建物係於112年1月17日由被告莊順富委由被告吳再貴雇工拆除，拆除後所遺鋼材由被告吳再貴變賣後收取價金，原告未支付拆除工程費用；系爭買賣契約前經被告李怡萱於112年4月24日向○○鄉公所申請「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明書」，並於112年5月3日交由屏東縣政府財稅局試算後，認定系爭買賣契約應繳納之土地增值稅為0元；原告前就被告提起刑事詐欺、毀壞他人建築物、恐嚇危害安全等告訴，嗣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偵辦後，以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為被告均不起訴之處分，案經原告再議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號駁回原告再議聲請而告確定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外，並有卷附系爭鋼構建物照片數幀(本院卷第71至73頁、255、283頁)、屏東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032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460號處分書(本院卷第123至130頁)、系爭買賣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149至161頁)、屏東縣○○鄉公所都市區域內使用分區證明書(本院卷第195頁)、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及異動索引(本院卷第197至219頁)、屏東縣○○鄉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及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等可稽，上情自堪信屬實。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㈠被告本件所為拆除系爭鋼構建物，是否應就原告負故意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責？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00萬元是否有據？㈡原告主張被告蔡秀瑛應給付違約金100萬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連帶給付原告200萬元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鋼構建物未經被告蔡秀瑛依約給付價金完畢，即由被告雇工拆除，顯與約定意旨未符，被告未經徵得原告之同意即行拆除，自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85條規定之共同侵權行為，即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而查：
　　⒈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計畫農業區，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可參(本院卷第195頁參照)，又本件前據代書即被告李怡萱於111年12月28日買賣雙方締約後之000年0月間，向○○鄉公所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本院卷第267至273頁參照)，及向縣府財稅局申請試算本件交易之土地增值稅而獲開立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潮州分局(本院卷第269至273頁參照)。從而被告辯稱，案發當時係經買賣雙方協議為免除繳納本件交易土地增值稅，始有系爭拆除事件發生等節，尚非無據。
　　⒉系爭拆除事件依據原告主張，係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即系爭買賣契約111年12月28日締約後之數週，並被告李怡萱嗣於112年4月24日前後，分向○○鄉公所、縣府財稅局申請前揭農地農用證明書、土地交易增值稅免稅試算業說明如上，除前開作業時序核與一般交易常情並無顯然扞格之處外，果若買賣雙方就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時即存有重大爭議，被告李怡萱擔任本件交易代書，衡情豈會不知前開爭議已生？又有何理由仍就本件買賣交易續為前揭土地增值稅減免之作業？足見112年1月17日系爭拆除事件應係事前已獲原告同意始生此情，為合乎常情。
　　⒊原告前就本件所涉毀損建築物(即系爭鋼構建物)另向屏東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嗣該署偵辦後，認本件案發時應係原告同意及被告為符農地農用減免稅捐，致而有系爭拆除事件發生，即為被告不起訴處分，經原告曾文傑再議後，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維持原處分結果而駁回再議聲請，有如前述；益可佐證，本件案發時，被告並無對原告為共同侵權行為之主觀意思存在，本件當係買賣雙方就此原有共識後，被告莊順富始會雇請被告吳再貴至現場拆除系爭鋼構建物，被告主觀上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
　　⒋且查，系爭買賣契約嗣於締約後約半年，即000年0月間，買方即被告蔡秀瑛因故已生解約念頭，被告蔡秀瑛即與原告曾文傑商談解約事宜，雙方嗣會同被告莊順富、李怡萱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買賣雙方於系爭買賣契約原本第12條特約事項空白處，另約明以：「買賣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同意無條件解除本買賣契約，因係雙方合意解除，未來不得再對彼此、代書方、仲介方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買方已付之款項返還予買方，其他期間衍生之代書費、規費稅費、仲介費，均各自負擔，本契約內容亦失其效力。」等語(本院卷第153頁下方參照)，原告曾文傑嗣亦同意給付被告莊順富仲介費用10萬元等節，兩造就此並無爭執，且有前開契約影本在卷可參，足見其實。又原告曾文傑復於112年7月6日合意與原告蔡秀瑛簽立「解約暨終止履約保證協議書」(本院卷第161至162頁參照)1紙，同意被告蔡秀瑛得領回已給付至第一建經履約保證專戶之全部價金604萬元，亦有前開協議書影本可稽，亦堪認定為真。依上可知，本件買賣雙方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約時，氣氛應尚稱融洽，且系爭拆除事件於解約當下應非爭端已生，否則原告曾文傑豈有完全配合買方無條件解約，並同意被告蔡秀瑛領回全額買賣價金暨給付仲介費用與被告莊順富，而不當場主張抵銷、扣抵本件損害賠償金額之理？在在可見，系爭拆除事件於案發當時應有獲原告首肯而後方予拆除無誤，則本件被告自無共同侵權行為可言。況依前揭買賣雙方112年7月5日解約約定意旨，雙方既已約明：不得再向賣方、代書方及仲介方有其他關於本買賣契約之主張等語，原告本件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請求連帶給付因系爭買賣關係所衍生之系爭拆除事件相關金額，為合乎前開約定意旨。
　　⒌綜上所述，本件應認系爭拆除事件發生時，被告曾獲原告同意後始行拆除系爭鋼構建物無訛，被告並無共同侵權行為主觀意思，自無不法侵害可言，復原告於解約時亦同意不再向被告主張本件買賣契約相關責任，起訴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損害賠償金額200萬元，尚嫌無據。
　㈡原告曾文傑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部分：
　　查買賣雙方已於112年7月5日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復雙方約定不再互就對方本於本契約關係有所主張(求償)，有如前述，則本件原告曾文傑自已無從再向被告蔡秀瑛本於系爭買賣契約主張若何權利。起訴請求被告蔡秀瑛給付違約金100萬元云云，同非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系爭鋼構建物之損失200萬元，另原告曾文傑本於系爭買賣契約主張被告蔡秀瑛給付其100萬元違約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起訴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